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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须知 

二、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议程 

三、议题、议案 

1、《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关于确定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须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为确保公司股东会顺利召开，特制定如下会议须知，请出席股东会的全体人员遵

守执行： 

一、请按照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登记方法办理参加会议手续，证

明文件不齐或手续不全的，谢绝参会； 

二、股东参加股东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权益； 

三、股东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确保会议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但需由公司

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 

五、任何人不得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和会议程序，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

至震动状态； 

六、公司股东会坚持朴素从简原则，对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不给予任何

礼品及其他经济利益。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3 日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报告股东现场到会情况 

二、报告议案 

1、《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6、《关于确定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三、股东审议发言 

四、关于股东审议发言的说明 

五、司仪宣读现场投票表决办法 

六、股东投票表决 

七、宣读投票结果 

八、律师发表本次股东会见证意见 

九、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3 日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一、2025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2025 年，公司始终秉持“团队聚力，责任助力，举措得力，奋发有为开创产业发

展新局面”的指导思想，积极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我们紧紧围绕巩固并扩

大优势产品市场地位这一核心目标，着力提升设备利用率，深化信息化建设，强化成

本管控，全力开拓新市场。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始终坚持为客户提供高质

量产品与优质服务，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优化资源配置，深挖内部潜能 

公司以实现销售目标与资源最优配置为导向，对产能布局与人员结构进行了动态

调整，同时优化管理流程与组织架构。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充分挖掘并高效利用了内

部资源潜能，为公司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发力市场拓展与新品开发 

公司持续加大市场拓展与新品开发力度，将重点聚焦于新能源齿轮、电机轴齿轮、

自动变速器齿轮等产品市场。通过精准定位目标市场，主动加强与客户的沟通联系，

获取了更多新品开发的关键信息。 

3、优化生产与供应链体系 

（1）推进自动化智能化升级。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驱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与智

能化升级，有效提升设备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 

（2）构建多元供应商生态。同步构建多元化供应商生态，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锁定齿轮钢、铝合金等核心原材料的供应。通过这种方式，有效抵御

了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夯实了公司运营基础。 

4、系统性推进降本增效 

建立基于市场价格需求的预算成本倒推模式，以目标成本为核心驱动力，全面推

动技术开发降本、生产制造提效及服务优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提升企业的成本竞

争力，确保目标利润的达成。具体而言，在技术开发方面，加强技术创新与工艺改进，

降低产品成本；在生产制造方面，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在服务优化方面，

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强客户黏性。 



5、升级信息化智能化系统 

（1）优化核心系统实施。持续推进优化 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MES（生产

管理）、OA（办公自动化）、ERP（企业资源计划）、HR（人力资源）等核心系统的实

施与优化，初步实现系统间的互联互通，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与准确性，为公司决策

提供有力支持。 

（2）加速生产线数字化升级。加速生产线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

生产设备与管理系统，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降低人为因素的影响。 

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不断优化经营策略，持续提升核心竞

争力，为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二、2025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变速器及车辆齿轮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

变速器、新能源汽车减速器、电控分动器、汽车齿轮、摩托车齿轮、农机齿轮；汽车

齿轮包括汽车手动变速器齿轮和自动变速器齿轮、新能源汽车减速器齿轮、汽车转向

器齿轮、汽车油泵轴齿轮及汽车发动机齿轮；摩托车齿轮主要为摩托车发动机齿轮，

农机齿轮主要为农机变速器齿轮。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269.2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55%，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0.3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17.46%。 

1、主要会计数据（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912,692,108.76 907,672,611.07 0.55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895,207,464.27 893,798,991.17 0.16 

利润总额 -8,041,651.52 35,083,503.05 -12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3,397.19 33,247,453.97 -11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874,861.06 32,711,723.66 -42.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566,735.42 173,999,331.33 -8.29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0,574,365.68 1,426,736,218.19 -4.64 



总资产 1,605,271,448.83 1,682,074,313.80 -4.57 

2、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分销售模式情况（单位：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汽车 

零部件 
784,030,824.92 663,724,318.22 15.34 -0.58 2.19 

减少 2.30

个百分点 

摩托车

零部件 
107,623,712.56 101,062,455.53 6.10 6.05 4.49 

增加 1.40

个百分点 

农机 

零部件 
3,552,926.79 2,735,696.81 23.00 -4.83 3.62 

减少 6.2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汽车 

变速器 
559,807,600.84 486,380,667.26 13.12 9.47 9.19 

增加 0.23

个百分点 

汽车 

齿轮 
224,223,224.08 177,343,650.96 20.91 -19.12 -13.10 

减少 5.48

个百分点 

摩托车

齿轮 
107,623,712.56 101,062,455.53 6.10 6.05 4.49 

增加 1.40

个百分点 

农机 

齿轮 
3,552,926.79 2,735,696.81 23.00 -4.83 3.62 

减少 6.28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境内 852,110,171.19 729,420,859.32 14.40 0.63 1.89 
减少 1.06

个百分点 

境外 43,097,293.08 38,101,611.24 11.59 -8.28 15.43 
减少 18.1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销售模式情况 

销售 

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直接 

销售 
895,207,464.27 767,522,470.56 14.26 0.16 2.49 

减少 1.96

个百分点 

 

3、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主要产品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

比上年

增减

（%） 

销售量比

上年增减

（%） 

库存量比

上年增减

（%） 

汽车变速器 台 252,790 248,363 39,040 35.57 30.21 12.79 

汽车齿轮 件 6,840,235 7,116,931 814,287 -13.51 -8.66 -25.36 

摩托车齿轮 件 9,837,445 9,941,623 1,398,946 7.61 7.22 -6.93 

农机齿轮 件 29,946 32,003 4,465 -14.03 -9.28 -31.54 

4、成本分析表（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

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汽车零部件 

直接材料 498,710,417.62 75.14 492,781,646.25 75.87 1.20  

直接人工 21,728,811.61 3.27 20,177,511.86 3.11 7.69  

制造费用 143,285,088.99 21.59 136,550,647.20 21.02 4.93  

小计 663,724,318.22 100.00 649,509,805.31 100.00 2.19  

摩托车齿轮 

直接材料 60,070,855.92 59.44 59,995,960.40 62.03 0.12  

直接人工 5,201,787.47 5.15 5,084,931.67 5.26 2.30  

制造费用 35,789,812.14 35.41 31,638,284.86 32.71 13.12  

小计 101,062,455.53 100.00 96,719,176.93 100.00 4.49  

农机齿轮 

直接材料 2,095,776.13 76.61 2,090,189.98 79.17 0.27  

直接人工 14,492.07 0.53 15,048.73 0.57 -3.70  

制造费用 625,428.61 22.86 534,890.10 20.26 16.93  

小计 2,735,696.81 100.00 2,640,128.81 100.00 3.62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

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

总成本

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情况 

说明 

汽车变速器 

直接材料 411,505,202.12 84.61 385,258,184.47 86.49 6.81  

直接人工 10,743,456.85 2.21 8,820,650.79 1.98 21.80  

制造费用 64,132,008.29 13.18 51,354,363.29 11.53 24.88  

小计 486,380,667.26 100.00 445,433,198.55 100.00 9.19  

汽车齿轮 

直接材料 87,205,215.50 49.17 107,523,461.78 52.69 -18.90  

直接人工 10,985,354.76 6.20 11,356,861.07 5.56 -3.27  

制造费用 79,153,080.70 44.63 85,196,283.91 41.75 -7.09  

小计 177,343,650.96 100.00 204,076,606.76 100.00 -13.10  



摩托车齿轮 

直接材料 60,070,855.92 59.44 59,995,960.40 62.03 0.12  

直接人工 5,201,787.47 5.15 5,084,931.67 5.26 2.30  

制造费用 35,789,812.14 35.41 31,638,284.86 32.71 13.12  

小计 101,062,455.53 100.00 96,719,176.93 100.00 4.49  

农机齿轮 

直接材料 2,095,776.13 76.61 2,090,189.98 79.17 0.27  

直接人工 14,492.07 0.53 15,048.73 0.57 -3.70  

制造费用 625,428.61 22.86 534,890.10 20.26 16.93  

小计 2,735,696.81 100.00 2,640,128.81 100.00 3.62  

 

三、董事会、股东会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以股东会、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为

主体结构的决策与经营管理体系，形成了权责分明、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科学决策、

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依法合规运作。 

报告期内共召开 2 次股东会、6 次董事会，全体董事均以现场出席或通讯表决方

式出席了会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各位股东： 

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经编制完成，年报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现提请股东

会审议。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公司代码：603767                                                  公司简称：中马传动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不分配不转增。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马传动 60376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常春 陈云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上马工业区经

一路1号 

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上马

工业区经一路1号 

电话 0576-86146517 0576-86146517 

电子信箱 info@zomaxcd.com info@zomaxcd.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变速器及车辆齿轮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变速器、

新能源汽车减速器、电控分动器、汽车齿轮、摩托车齿轮、农机齿轮；汽车齿轮包括汽车手

动变速器齿轮和自动变速器齿轮、新能源汽车减速器齿轮、汽车转向器齿轮、汽车油泵轴齿

轮及汽车发动机齿轮；摩托车齿轮主要为摩托车发动机齿轮，农机齿轮主要为农机变速器齿

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1,605,271,448.83 1,682,074,313.80 -4.57 1,885,059,611.2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60,574,365.68 1,426,736,218.19 -4.64 1,455,479,285.17 

营业收入 912,692,108.76 907,672,611.07 0.55 1,104,538,482.32 

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

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

后的营业收

入 

895,207,464.27 893,798,991.17 0.16 1,078,379,317.5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803,397.19 33,247,453.97 -117.46 72,764,385.1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874,861.06 32,711,723.66 -42.30 73,644,057.55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9,566,735.42 173,999,331.33 -8.29 201,312,402.36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0.42 2.32 
减少2.74个

百分点 
5.04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02 0.11 -118.18 0.24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02 0.11 -118.18 0.2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 年第一季度 2025 年第二季度 2025年第三季度 2025 年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0,512,774.60 242,071,037.09 239,726,084.77 230,382,21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45,622.11 5,605,083.56 13,632,080.57 -31,086,18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5,669,406.61 6,515,095.50 13,347,860.73 -6,657,50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827,312.01 13,940,666.80 38,230,822.78 75,567,933.8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9,91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05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温岭中泰投资有限公

司 
0 93,556,478 30.31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中马集团有限公司 0 79,553,522 25.78 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盛桂英 0 23,450,000 7.6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蒋少一 0 4,900,000 1.59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张春生 -858,750 2,576,250 0.83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刘青林 -650,000 1,977,100 0.64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吴虹霏 0 1,225,000 0.4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吴秉鸿 0 1,225,000 0.40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134,300 1,134,300 0.37 0 无 0 其他 

齐子坤 -360,000 1,116,400 0.36 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温岭中泰投资有限公司、中马集团有限公司、盛桂英、

蒋少一、吴虹霏、吴秉鸿为一致行动人，盛桂英与蒋少

一系姻亲，吴虹霏和吴秉鸿系蒋少一的子女、盛桂英的



孙子女。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269.2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80.34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17.4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

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226,835,032.76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803,397.19 元。

公司 2025 年度拟不实施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0 61,726,300.00 61,726,300.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03,397.19 33,247,453.97 72,764,385.13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226,835,032.7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123,452,60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33,402,813.9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

注销总额（元） 
123,452,60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

注销总额是否低于 5000 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369.59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 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

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
否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截至 2025 年末，累计已计

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合计超过 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

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等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18日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 号 

首席合伙人 钟建国 上年末合伙人数量 250人 

上年末执业人员 

数量 

注册会计师 2,363人 

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954人 

2024年（经审计）

业务收入 

业务收入总额 29.69 亿元 

审计业务收入 25.63 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4.65 亿元 

2025年 上 市 公 司

（含 A、B 股） 审

计情况 

客户家数             756 家 

审计收费总额 7.35 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

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房地

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农、

林、牧、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

综合，住宿和餐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 578 家 



文件的相关规定。 

天健近三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存在承

担民事责任情况。天健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

任的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案件时间 主要案情 诉讼进展 

投资者 

华仪电气、

东海证券、

天健 

2024年3月6日 

天健作为华仪电气

2017 年度、2019 年

度年报审计机构，因

华仪电气涉嫌财务

造假，在后续证券虚

假陈述诉讼案件中

被列为共同被告，要

求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已完结（天

健需在 5%的

范围内与华

仪电气承担

连带责任，

天健已按期

履行判决） 

上述案件已完结，且天健已按期履行终审判决，不会对本所履行能力产生任

何不利影响。 

3.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4次、监督管理措施 18 次、自律监管措

施 13 次，纪律处分 5 次，未受到刑事处罚。112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

受到行政处罚 15 人次、监督管理措施 63 人次、自律监管措施 42 人次、纪律处

分 23 人次，未受到刑事处罚。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建兰，2007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7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4 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11 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葛海昊，2020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17 年开始从事上

市公司审计，2020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5 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

年未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石怡弘，2007 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 年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2017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5 年起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

三年签署或复核 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

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

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

情况。 

3.独立性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

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主要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

根据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

准确定。2025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 80 万元（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20 万

元（含税），与 2024 年度一致。2026 年度审计费用相关定价原则未发生变化。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的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会计师事

务所协商确定 2026 年度审计费用。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作为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2025 年

度，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勤勉尽责，独立履行职责，及

时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积极参与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及

股东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积极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

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报告期内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总

结如下： 

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本人倪一帆，1978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会

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注册税务师。曾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

经理，浙江证监局主任科员、稽查处副处长，杭州直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现任南京道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杭华油墨股份独立董事。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未在公司兼任除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外的其他

职务，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我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本人及

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独立履行职责，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影响，

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的独立

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履职的情形。 

二、年度履职概况  

（一）出席董事会和股东会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6 次董事会会议和 2 次股东会，本人均按时出席

会议，并认真审议董事会提出的各项议案，对各次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没有提出异议、反对和弃权的情形。参加会议的具体情况如

下： 

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出席股东会 

情况 



应出席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 

6 6 0 否 2 

 

（二）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情况 

本人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2025 年

度，公司共计召开审计委员会 5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1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1次，本人出席了上述各次会议，对公司年报、半年报和季报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进行审查；对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事

前审核；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有效性进行指导和监督；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考核方案进行审核。本人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积极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

事职责。 

（三）行使独立董事职权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需独立董事行使特别职权的事项。 

（四）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就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事项、计划及安排等内容进行了充分

讨论和沟通，对审计工作安排、审计范围、以及审计工作中发现的具体问题与外

部审计机构进行讨论与沟通，督促其按时保质完成审计工作。持续关注公司内审

部门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认真监督公司内审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定期听取内

部审计工作报告、工作计划，督导内审工作有序开展。 

（五）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积极与公司管理层保持定期沟通，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状况，

通过参加股东会、业绩说明会，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交流，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现场工作及公司配合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多次对公司进行现场考察，重点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管理、

内部控制、会议决议执行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考察；同时，通过电话或邮件咨询，

与公司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及时获悉公司各重大

事项的进展情况，掌握公司运行动态；公司为本人的履职给予积极的配合，提供

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人员支持，保障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履职重点关注事项情况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公司与关联人温岭大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31.02 万元，本人认为日常关联交易占同类业务比例较小，交易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不涉及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情形。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报告期内，不涉及公司被收购情形。 

（四）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编制的定期报告的财务信息，财务信息无误，能够真实、

准确、完整反映公司各个阶段的生产经营情况。2025 年公司不断强化公司内控

管理理念，结合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及管理流程中的问题，及时优化内控

流程。本人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的组织健全、制度完善，各项业务均严格按照相关

制度流程执行。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体系及制度在各个关键环节发挥了较好的控

制与防范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五）聘任、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本人于 2025 年 4 月 2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认真审议了《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本人认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能够独立、客观、公正的

履行职责，公允合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出具的报告能够准确、真实、客观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六）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形。 

（七）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

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形。 

（八）提名或者任免董事，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及董事长的议案》。对于以上议案，本

人认真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选举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报告期内，本人对高级管理人员业绩完成情况进行了认真评价，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薪酬符合公司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的管理规定，薪酬分配方案合理，考

核目标与业绩目标能够合理衔接、有效支撑经营业绩，激发管理团队的潜力和活

力，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十）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

使权益条件成就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

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条件成就的情形。 

（十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

划的情形。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报告期内，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积极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本着

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切实履行职责，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勤勉尽责，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2026 年 2 月份，本人已连续两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人已于任期届满日依法、依规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衷

心感谢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相关人员在本人履职过程中给予的配合与支持，希

望公司在未来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继续保持规范运作，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倪一帆 

 2026 年 4 月 23 日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作为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2025 年

度，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勤勉尽责，独立履行职责，及

时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积极参与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及

股东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积极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

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报告期内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总

结如下： 

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本人吴文芳，197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学位,

律师。曾任天津师范大学法学教师，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上海爱科百发生物医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事。现任上海财

经大学法学教师、教授，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

事、太仓展新胶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事，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未在公司兼任除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外的其他

职务，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我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本人及

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独立履行职责，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影响，

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的独立

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履职的情形。 

二、年度履职概况  

（一）出席董事会情况和股东会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6 次董事会会议和 2 次股东会，本人均按时出席

会议，并认真审议董事会提出的各项议案，对各次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没有提出异议、反对和弃权的情形。参加会议的具体情况如

下： 



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出席股东会情

况 
应出席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 

6 6 0 否 2 

（二）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情况 

本人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2025 年

度，公司共计召开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1次，提名委员会 1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1次，本人出席了上述各次会议，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事前审核；对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进行审核。本人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积极有效地

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三）行使独立董事职权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需独立董事行使特别职权的事项。 

（四）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就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事项、计划及安排等内容进行了充分

讨论和沟通，对审计工作安排、审计范围、以及审计工作中发现的具体问题与外

部审计机构进行讨论与沟通，督促其按时保质完成审计工作。持续关注公司内审

部门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认真监督公司内审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定期听取内

部审计工作报告、工作计划，督导内审工作有序开展。 

（五）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积极与公司管理层保持定期沟通，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状况，

通过参加股东会、业绩说明会，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交流，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现场工作及公司配合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多次对公司进行现场考察，重点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管理、

内部控制、会议决议执行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考察；同时，通过电话或邮件咨询，

与公司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及时获悉公司各重大

事项的进展情况，掌握公司运行动态；公司为本人的履职给予积极的配合，提供

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人员支持，保障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履职重点关注事项情况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公司与关联人温岭大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31.02 万元，本人认为日常关联交易占同类业务比例较小，交易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不涉及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情形。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报告期内，不涉及公司被收购情形。 

（四）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编制的定期报告的财务信息，财务信息无误，能够真实、 

准确、完整反映公司各个阶段的生产经营情况。2025 年公司不断强化公司内控

管理理念，结合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及管理流程中的问题，及时优化内控

流程。本人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的组织健全、制度完善，各项业务均严格按照相关

制度流程执行。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体系及制度在各个关键环节发挥了较好的控

制与防范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五）聘任、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本人于 2025 年 4 月 2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认真审议了《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本人认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能够独立、客观、公正的

履行职责，公允合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出具的报告能够准确、真实、客观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六）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形。 

（七）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

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形。 

（八）提名或者任免董事，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及董事长的议案》。对于以上议案，本



人认真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选举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报告期内，本人对高级管理人员业绩完成情况进行了认真评价，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薪酬符合公司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的管理规定，薪酬分配方案合理，考

核目标与业绩目标能够合理衔接、有效支撑经营业绩，激发管理团队的潜力和活

力，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十）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

使权益条件成就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

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条件成就的情形。 

（十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

划的情形。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报告期内，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积极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本着

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切实履行职责，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勤勉尽责，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2026 年 2 月份，本人已连续两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人已于任期届满日依法、依规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衷

心感谢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相关人员在本人履职过程中给予的配合与支持，希

望公司在未来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继续保持规范运作，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吴文芳 

    2026 年 4 月 23 日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作为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2025 年

度，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勤勉尽责，独立履行职责，及

时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积极参与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及

股东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积极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

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报告期内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总

结如下： 

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本人徐向阳，1965 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

研究生学历，教授。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汽车工程系教授、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

华培动力独立董事。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车市科技

有限公司（HK）独立非执行董事、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HK）独立非执行董事、

林泰新材独立董事。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未在公司兼任除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外的其他

职务，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我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本人及

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独立履行职责，不

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影响，

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的独立

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履职的情形。 

二、年度履职概况  

（一）出席董事会和股东会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6 次董事会会议和 2 次股东会，本人均按时出席

会议，并认真审议董事会提出的各项议案，对各次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没有提出异议、反对和弃权的情形。参加会议的具体情况如

下： 



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出席股东会情

况 
应出席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出席 

6 6 0 否 2 

（二）出席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情况 

本人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2025 年度，公司共计召开提名委员会 1 次，审计委员会 5 次，战略委

员会 1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1次，本人出席了上述各次会议，对公司年报、半

年报和季报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对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

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事前审核；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有效性进行指导和监

督；与外部审计机构讨论和沟通审计事项；对公司发展提供建设性建议。本人严

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积极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三）行使独立董事职权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需独立董事行使特别职权的事项。 

（四）与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就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事项、计划及安排等内容进行了充分

讨论和沟通，对审计工作安排、审计范围、以及审计工作中发现的具体问题与外

部审计机构进行讨论与沟通，督促其按时保质完成审计工作。持续关注公司内审

部门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认真监督公司内审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定期听取内

部审计工作报告、工作计划，督导内审工作有序开展。 

（五）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积极与公司管理层保持定期沟通，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状况，

通过参加股东会、业绩说明会，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中小股东进行

沟通交流，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现场工作及公司配合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多次对公司进行现场考察，重点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管理、

内部控制、会议决议执行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考察；同时，通过电话或邮件咨询，

与公司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及时获悉公司各重大

事项的进展情况，掌握公司运行动态；公司为本人的履职给予积极的配合，提供

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人员支持，保障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履职重点关注事项情况  

（一）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2025 年，公司与关联人温岭大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231.02 万元，本人认为日常关联交易占同类业务比例较小，交易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不涉及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情形。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报告期内，不涉及公司被收购情形。 

（四）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人认真审阅了公司编制的定期报告的财务信息，财务信息无误，能够真实、 

准确、完整反映公司各个阶段的生产经营情况。2025 年公司不断强化公司内控

管理理念，结合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及管理流程中的问题，及时优化内控

流程。本人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的组织健全、制度完善，各项业务均严格按照相关

制度流程执行。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体系及制度在各个关键环节发挥了较好的控

制与防范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五）聘任、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本人于 2025 年 4 月 2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认真审议了《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本人认为公司外部审计机构能够独立、客观、公正的

履行职责，公允合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出具的报告能够准确、真实、客观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六）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聘任或者解聘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形。 

（七）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

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形。 

（八）提名或者任免董事，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及董事长的议案》。对于以上议案，本

人认真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次选举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报告期内，本人对高级管理人员业绩完成情况进行了认真评价，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薪酬符合公司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的管理规定，薪酬分配方案合理，考

核目标与业绩目标能够合理衔接、有效支撑经营业绩，激发管理团队的潜力和活

力，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十）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

使权益条件成就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

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条件成就的情形。 

（十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

划的情形。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报告期内，本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积极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本着

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切实履行职责，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勤勉尽责，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和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2026 年 2 月份，本人已连续两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人已于任期届满日依法、依规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衷

心感谢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相关人员在本人履职过程中给予的配合与支持，希

望公司在未来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继续保持规范运作，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报告。                                           

独立董事：徐向阳 

  2026 年 4 月 23 日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董事的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中长期

激励收入组成，其中绩效薪酬占比原则上不低于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总额的百分

之五十。公司董事基本薪酬参考区域、同行业的高管薪酬情况，结合上市公司董

事履职的责任和义务，并参照 2025 年的薪酬标准设定。同时，公司基于董事绩

效薪酬与公司经营业绩和个人工作表现相挂钩的原则，设定 2026 年董事绩效薪

酬根据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目标的实际完成情况、个人工作表现等因素核发。 

2026 年未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董事实行董事津贴（含独立董事津贴）

机制，董事津贴参考同等规模上市公司及以往年度津贴情况，设定为 9.6 万元/

年，按月发放。 

上述薪酬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本薪酬方案未尽事宜，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3 日 

 

 


